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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乃論案件當事⼈不提出告訴，警⽅有無依據偵查？

現⾏因街頭暴⼒、家暴案件為敏感性案件，警⽅必須謹慎處理。但倘若案件案情為警⽅不處理、則無法
保障被害⼈（或無法讓社群媒體知悉警⽅已依照規定流程受理），警⽅是否仍可強制被害⼈製作筆錄、
表明不需提出任何刑事告訴？
（會有此疑慮是因為有學⻑說起訴與否為檢察官決定，我們警⽅只要受理、把案件送出去證明我們有處
理就好，被害⼈不提告那是他的決定，但警⽅發現有犯罪事實就必須要偵辦）
此問題的嚴重性在於：若真依此程序辦理，那嫌疑⼈是否可依現⾏犯移送？

不好意思，⿇煩各位解惑了

 王琮儀（認證法律⼈）
讚： 4 留⾔： 0 

2022-03-07 06:05

題⽬所討論的，是關於警察是否移送犯罪嫌疑⼈給檢察官的實務運作問題。不過以下僅就刑事訴訟法上「告訴
」作為開啟偵查的條件、或者在告訴乃論罪時的訴訟合法要件等法律問題做討論。

 匿名（進階會員） 救濟與訴訟程序 ∕ 刑事訴訟 2021-01-16 11:31

告訴可開啟刑事偵查程序
按照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的規定，檢察官因為告訴、告發、⾃⾸或其他原因（例如警察移送、媒體報
導），⽽得知有犯罪嫌疑的話，就應該開啟偵查程序[1]。
⽽其中的「告訴」，是指被害⼈，或者被害⼈的法定代理⼈（如⽗⺟）、配偶，或者其他⼀定關係的親
屬[2]，向檢察官或警察說明有⼀樁犯罪事實，並表達出想要對罪犯追訴的意思。

「告訴」除了是開啟偵查的原因，也可能是程序合法的條件

告訴乃論之罪的情形
上⾯提到，告訴是開啟偵查的原因，但是在告訴乃論的犯罪中，必須要看被害⼈或其他有告訴權之⼈的
意願，來決定要不要繼續追訴該犯罪。這是因為告訴乃論可能涉及的法益侵害較低、或者考量到親屬之
間倫理、相處的因素，才會讓告訴權⼈有決定是否繼續追訴犯罪的權利。

（⼀）

告訴乃論之罪未提出合法告訴的處理⽅式
如果告訴權⼈沒有在告訴權時效內提出告訴，或是提出刑事告訴後⼜撤回告訴[3]，即使檢察官開啟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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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楊舒婷（2021），《什麼是告訴乃論與⾮告訴乃論？和公訴與⾃訴有什麼不同？》。
⿈于⽟（2019），《什麼是公訴？什麼是⾃訴？》。

查，最後也不能夠起訴被告，必須做出不起訴處分[4]。⽽仍在告訴權時效內、告訴權⼈尚未提出告訴的
情況下，檢察官則不⽤特別做什麼處分[5]。
若是在未經告訴、告訴後撤回，或已經過了告訴期間的情況，即使檢察官起訴了，法官也必須要做出不
受理判決[6]。意思是說法官不會去調查犯罪事實，並作出有罪或無罪判決。⽽是直接因為沒有告訴權⼈
合法提出告訴，就依法將這個事件給終結掉。

在沒有合法告訴的情況下，警察可以開始調查犯罪嗎？
即使是告訴乃論之罪，是否有告訴權⼈提出告訴也只會影響到最後是否做不起訴處分或不受理判決，⽽不
影響到偵查程序的開始[7]。
但關於題⽬所詢的狀況，囿於筆者缺乏檢察實務經驗，只能就既有法律條⽂跟相關⾒解提出討論，如有疏
漏，有待相關從業⼈⼠提出補充，尚祈⾒諒。

警察是否需要被害⼈製作筆錄、表明不需提出任何刑事告訴？
依照前述討論，警察在缺乏告訴權⼈提出告訴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開始調查被告。然⽽依據刑事訴訟法
第242條第2項規定[8]，司法警察「官」實施偵查時，發現⼀部分或全部的犯罪事實是告訴乃論之罪，
但還沒有經過告訴的情況下，在被害⼈或其他告訴權⼈到案陳述時，「應」訊問他們是否告訴，並記明
筆錄。從這個規定來說，當被害⼈或其他告訴權⼈到案時，司法警察官是必須徵詢他們是否有意願提出
告訴的。

（⼀）

警察是否需將犯罪嫌疑⼈解送給檢察官？
由於⽬前我國警察並沒有如外國法制的「微罪處分權」，⽽只有檢察官能以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
起訴等⽅式終結偵查程序，關於警察移送案件與否，有以下需要注意的地⽅：

（⼆）

⼀級司法警察官應移送調查結果、解送犯罪嫌疑⼈給檢察官
刑事訴訟法中規定，警政署署⻑、警察局局⻑或警察總隊總隊⻑，憲兵隊⻑官，以及其他具有相當職權
的⼈（⽂獻上稱為「⼀級司法警察官[9]」），應該將調查的結果，移送給該負責的檢察官。且應該在拘
提或逮捕犯罪嫌疑⼈後，把⼈解送給該負責的檢察官[10]。

1.

司法警察（官）逮捕或接受現⾏犯後的處理⽅式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逮捕或接受現⾏犯的時候，原則上應該即刻解送給檢察官。但法律上有例外，則
是在遇到告訴乃論之罪的情況下，如果告訴權⼈已經撤回告訴，或者是已經超過了6個⽉的告訴期間，
就可以在請⽰檢察官、得到檢察官的許可後，不解送⾄檢察官處[11]。

2.

結論
綜上，再簡略歸結與題⽬有關的重點：第⼀，警察在缺乏合法告訴的情況下還是可以調查犯罪；第⼆，警
察在被害⼈或其他有告訴權⼈到場時，應該詢問他們是否提出告訴並記明筆錄；第三、針對受拘提逮捕的
犯罪嫌疑⼈，原則上應解送給檢察官，但對於涉犯告訴乃論之罪的現⾏犯，在告訴已撤回或已逾時效的情
況下，得檢察官同意後可不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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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0），《提訴訟時，選擇公訴或⾃訴有什麼不同？》。

註腳
   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檢察官因告訴、告發、⾃⾸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

查。」
[1]

   告訴、告訴權的原則性規定如下：
刑事訴訟法第232條：「犯罪之被害⼈，得為告訴。」
刑事訴訟法第233條：「
I 被害⼈之法定代理⼈或配偶，得獨⽴告訴。
II 被害⼈已死亡者，得由其配偶、直系⾎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親、⼆親等內之姻親或家⻑、家屬告
訴。但告訴乃論之罪，不得與被害⼈明⽰之意思相反。」
刑事訴訟法第242條：「
I 告訴、告發，應以書狀或⾔詞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之；其以⾔詞為之者，應制作筆錄。為便利
⾔詞告訴、告發，得設置申告鈴。
II 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實施偵查，發⾒犯罪事實之全部或⼀部係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者，於被害
⼈或其他得為告訴之⼈到案陳述時，應訊問其是否告訴，記明筆錄。
III 第四⼗⼀條第⼆項⾄第四項及第四⼗三條之規定，於前⼆項筆錄準⽤之。」

[2]

   刑事訴訟法第238條：「
I 告訴乃論之罪，告訴⼈於第⼀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II 撤回告訴之⼈，不得再⾏告訴。」

[3]

   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案件有左列情形之⼀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五、告訴或請求乃
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

[4]

   司法院釋字第48號解釋：「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不合法或依法不得告訴⽽告訴者，檢察官應依刑事
訴訟法第⼆百三⼗四條第⼀項之規定為不起訴處分，如未經告訴⾃不⽣處分問題，院字第⼆⼆九⼆號
解釋所謂應予變更部分，⾃係指告訴不合法及依法不得告訴⽽告訴者⽽⾔。」

[5]

   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案件有下列情形之⼀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三、告訴或請求
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

[6]

   林俊益（2020），《刑事訴訟法概論（下）》，第16版，⾴13。[7]

   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2項：「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實施偵查，發⾒犯罪事實之全部或⼀部係告訴乃
論之罪⽽未經告訴者，於被害⼈或其他得為告訴之⼈到案陳述時，應訊問其是否告訴，記明筆錄。」

[8]

   林俊益（2020），《刑事訴訟法概論（下）》，第16版，⾴6。[9]

   刑事訴訟法第229條：「
I 下列各員，於其管轄區域內為司法警察官，有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職權：
⼀、警政署署⻑、警察局局⻑或警察總隊總隊⻑。
⼆、憲兵隊⻑官。
三、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得⾏相當於前⼆款司法警察官之職權者。
II 前項司法警察官，應將調查之結果，移送該管檢察官；如接受被拘提或逮捕之犯罪嫌疑⼈，除有特
別規定外，應解送該管檢察官。但檢察官命其解送者，應即解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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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乃論之罪，如果告訴權⼈沒有提出告訴，依照司法院釋字48號解釋，檢察官不需要作任何處分；只有在
撤回告訴的情形，才要作不起訴處分。

 告訴，告訴乃論

 

王琮儀（認證法律⼈） 2022-03-07 06:10:23

⾮常感謝這位先進的提醒與指正，上開⽂字確實在⽂義上未釐清告訴乃論之罪中，未提起告訴、
已逾告訴期間、撤回告訴等情形，如何以不起訴處分或其他⽅式處理，已依據現⾏刑事訴訟法條
⽂及釋字第48號解釋意旨修改內⽂，再次由衷感謝。

 
匿名（認證法律⼈） 2022-03-16 10:01:03

我們彼此切磋請勿客氣。

 
匿名（認證法律⼈） 2022-03-16 10:02:43

我們彼此切磋琮儀請勿客氣。

 
王琮儀（認證法律⼈） 2022-03-18 10:03:16

不會客氣的，承蒙您指點，再次感謝。

III 被告或犯罪嫌疑⼈未經拘提或逮捕者，不得解送。」
   刑事訴訟法第92條：「

I 無偵查犯罪權限之⼈逮捕現⾏犯者，應即送交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II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逮捕或接受現⾏犯者，應即解送檢察官。但所犯最重本刑為⼀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專科罰⾦之罪、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得經檢
察官之許可，不予解送。
III 對於第⼀項逮捕現⾏犯之⼈，應詢其姓名、住所或居所及逮捕之事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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